
 

 

 

 

 

 

 

 

  

法 律 援 助 輔 助 計 劃 基 金  

2 0 2 1 年 年 報  

  

  



 

1 .  引言  
 
 法律援助（法援）服務是香港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的政

策 目 標 是 確 保 所 有 具 合 理 理 據 提 出 訴 訟 或 抗 辯 的 人 ， 不 會 因 缺 乏 經 濟

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法律援助條例》(第 9 1 章 )在一九六七年制定，

訂明管理法援的法律架構。法律援助署（法援署）根據普通法律援助計

劃 (普通計劃 )及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輔助計劃 )，為民事訴訟個案提供法

援，並在普通計劃下為刑事訴訟個案提供法援。根據法例規定，申請人

必須同時通過《法律援助條例》訂明的經濟審查及案情審查，方可獲得

法援。  
 
2 .  法律援助 輔助計劃  
 
 輔 助 計 劃 在 一 九 八 四 年 開 始 運 作 ， 旨 在 為 財 務 資 源 超 出 普 通 計 劃

的 法 定 限 額 ， 但 低 於 輔 助 計 劃 指 定 款 額 的 人 士 提 供 法 援 。 輔 助 計 劃 財

政 自 給 自 足 ， 構 思 是 針 對 涉 及 索 償 金 額 合 理 的 金 錢 申 索 個 案 ， 而 這 些

個 案 的 勝 訴 機 會 高 ， 有 良 好 的 討 回 訟 費 及 賠 償 的 機 會 ， 可 確 保 計 劃 財

政穩健。輔助計劃的經費，最初是來自奬券基金撥出的 1 00 萬元種子

基金，及後分別於一九九五年及 二○一二年由政府注資 2 , 70 0 萬元及 1
億 元 ， 以 支 持 輔 助 計 劃 擴 大 涵 蓋 範 圍 。 基 金 的 其 他 經 費 來 源 包 括 申 請

人 須 繳 付 的 申 請 費 、 受 助 人 須 繳 付 的 中 期 分 擔 費 ， 以 及 從 勝 訴 個 案 討

回的賠償中扣除的最後分擔費。  
 
3 .  輔助計劃 的財務資格限額  
 
 目前，申請人的財務資源如超過普通計劃的 42 0 , 40 0 1元法定限額，

但少於 2 , 10 2 , 00 0 元，便可申請輔助計劃的援助。輔助計劃的經費來自

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基金），而基金的資金則來自申請人的分擔費

用和討回的賠償或補償。申請輔助計劃的人士，如就第 I 類 訴訟提出

申請，須繳付申請費 1 ,0 00 元，而就第 I I 類 訴訟提出申請，則須繳付

申請費 5 , 00 0 元（訴訟類別請參考以下第 4 節），費用將不獲發還。申

請獲批後，受助人須繳交中期分擔費。第 I 類 訴訟的中期分擔費相等

於普通計劃財務資格限額的 2 5 %，現時為 1 05 ,1 00 元。第 I I 類 訴訟的

中期分擔費則相等於受助人財務資源的 10 %，或受助人根據普通計劃

須繳付的最高款額 (現時為 10 5 , 10 0 元 )，金額以較高者為準。如受助人

勝 訴 ， 須 就 討 回 的 賠 償 向 基 金 繳 付 最 終 分 擔 費 。 涉 及 人 身 傷 害 和 僱 員

                                                 
1 由 二 ○ 二 ○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起 ， 普 通 計 劃 的 財 務 資 格 限 額 由 3 0 7 , 1 3 0 元 增 至 4 2 0 , 4 0 0 元 ，

輔 助 計 劃 的 財 務 資 格 限 額 則 由 1 , 5 3 5 , 6 5 0 元 增 至 2 , 1 0 2 , 0 0 0 元 。  



 

補 償 的 申 索 ， 以 及 在 就 勞 資 審 裁 處 所 作 裁 決 而 提 出 的 上 訴 中 為 僱 員 提

供法律代表的個案，最終分擔費的比率由 6 %至 1 0 %不等。至於輔助計

劃所涵蓋的其餘訴訟類別，分擔費比率則由 15 %至 20 %不等。  
 
4 .  輔助計劃 的涵蓋範圍  
 
 輔 助 計 劃 的 涵 蓋 範 圍 最 初 只 包 括 人 身 傷 亡 索 償 ， 其 後 於 一 九 九 二

年 擴 大 至 包 括 僱 員 補 償 申 索 ， 再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進 一 步 擴 展 至 因 醫 療 、

牙 科 及 法 律 專 業 疏 忽 而 提 出 的 申 索 。 涵 蓋 範 圍 於 二 ○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及

二○二○年四月大幅擴大，現時包括下列類別的訴訟－  
 
第 I 類 訴訟  
 
‧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28 2 章）提出的索償訴訟，索償額沒有

規限；  
‧  就勞資審裁處所作裁決而提出的上訴中，為僱員提供法律代表，不

論爭議金額為何；以及  
‧  個人傷亡索償案件，而索償額很可能超過 7 萬 5 千元。  
 
第 I I 類 訴 訟  
 
索償額很可能超過 7 萬 5 千元的下述申索：  
 
‧  涉及醫療及牙科疏忽的申索；  
‧  涉及律師、執業會計師、註冊建築師、註冊專業工程師、註冊專業

測量師、註冊專業規劃師、認可土地測量師、註冊園境師，以及地

產代理專業疏忽的申索；  
‧  關於保險人或其中介人在銷售個人保險產品時涉及疏忽的申索；   
‧  就售賣已落成或未落成的一手住宅物業而向賣方提出的金錢申索 ;  
‧  針對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 1 章 )所指的第 1 類 (證券交易 )、

第 2 類 (期貨合約交易 )或第 8 類 (提供證券保證金融資 )受規管活動

牌 照 或 獲 註 冊 以 進 行 該 等 活 動 的 金 融 中 介 人 的 專 業 疏 忽 所 提 出 的

金錢申索；以及  
‧  涉 及 因 詐 騙 、 欺 騙 或 失 實 陳 述 而 被 誘 使 進 行 的 證 券 衍 生 工 具 、 貨  

幣期貨或其他期貨合約交易所提出的金錢申索。  
 
 
5 .  申請及批 出的法援證書  



 

 
 
 二○二一年，法援署共接獲 1 92 宗根據輔助計劃提出的申請，批

出的法援證書有 95 張。  
 

 
註 ： 法 援 證 書 可 能 並 非 在 接 獲 申 請 的 同 一 年 批 出 。  

 
 
6 .  財政  
 
 基 金 的 財 政 年 度 由 每 年 十 月 一 日 開 始 至 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為 止 。 相

比於截至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年度的 7 , 95 9 , 31 2 元盈餘，基金於截

至二○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年度錄得 3 , 29 6 , 68 3 元盈餘。截至二○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基金的結餘為 2 .16 億元。審計署署長報告載於附錄 。 
 

 
二 ○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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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附錄



 

審計署署長報告  

  
 

- 1  - 

 

 

 

 

 

 

獨立審計師報告  

 

 

 

意見  

 

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4至 1 7頁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的財務報表，該等財

務報表包括於 20 21年 9月 30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

帳目、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的附註，包括主要會

計政策概要。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於 20 21年 9月 3 0日的財

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法律援

助條例》 (第 9 1章 )第 31 (1 )條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已按照《法律援助條例》第 31( 2 )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

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詳載於本報告「審計師就財務報表

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部分。根據該等準則，我獨立於法律援助輔助

計劃基金，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我相信，我所獲得的

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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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署署長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法律援助署署長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及《法律援助條例》第 3 1 (1 )條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及落

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

重大錯誤陳述。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法律援助署署長須負責評估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

金持續經營的能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

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  

 

 

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

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告。合理保

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定能發

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

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

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秉持

專業懷疑態度。我亦會：  

 

—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

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充足和

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

、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內部控制的情況，因此

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較未能發現因錯

誤而導致者為高；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

此舉並非旨在對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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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法律援助署署長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以及其作出

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  

 

—  判定法律援助署署長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法是否恰當

，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與事件或情況有關，

而且可能對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疑

慮的重大不確定性。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

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資料披露。假

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我便須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

報告。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

。然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不能

繼續持續經營；及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料，

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公允反映交易和事項。   

 

我與法律援助署署長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和時間安排以及重大審計

發現等事項，包括我在審計期間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審計署署長   審計署  

首席審計師   香港  

蔡秀玫代行   金鐘道 6 6 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  

2 0 23 年 2 月 1 0 日   高座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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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9 30  

 

  2021  2020 

 

3  

4  

 

37 ,496 ,911 

58 ,906 ,847 

  

38 ,537 ,094 

56 ,805 ,060 

  96 ,403 ,758  95 ,342 ,154 

 

 

 

 

  

 

3  14 ,960 ,314  11 ,113 ,714 

 2 ,474 ,129  3 ,553 ,980 

 204 ,779 ,954  215 ,409 ,422 

5  12 ,020 ,492  11 ,473 ,218 

  234 ,234 ,889  241 ,550 ,334 

  

 

  

 

6  (41 ,507 ,503)  (43 ,439 ,547)

  

(3 ,957 ,098)

  

(4 ,682 ,342)

 (45 ,464 ,601)  (48 ,121 ,889)

 188 ,770 ,288  193 ,428 ,445 

 285 ,174 ,046  288 ,770 ,599 

 

6  

 

(68 ,909 ,782)

  

(75 ,803 ,018)

  

216 ,264 ,264 

  

212 ,967 ,581 

    

  

127 ,000 ,000 

89 ,264 ,264 

  

127 ,000 ,000 

85 ,967 ,581 

 216 ,264 ,264  212 ,967 ,581 

 

1 13  

 

 2023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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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9 30  

 

  2021  2020 

   

7 122,000  107 ,000 

8  7 ,291 ,820  6 ,759 ,335 

 4 ,474 ,917  6 ,676 ,445 

 11 ,888 ,737  13 ,542 ,780 

    

9     

    

 -      -    

 -     -    

 -     -    

    

 (221 ,981)  (366 ,335) 

    

    

 (1 ,573 ,994)  (184 ,449) 

 (2 ,838 ,453)  (329 ,898) 

 (4 ,412 ,447)  (514 ,347) 

 (4 ,634 ,428)  (880 ,682) 

    

 (3 ,957 ,098)  (4 ,682 ,342) 

 -     (19 ,240) 

 (390)   (405)  

 (138)   (135)  

 -     (664)  

 (8 ,592 ,054)  (5 ,583 ,468) 

    

 3,296,683  7,959,312 

 -         -    

 3,296,683  7 ,959 ,312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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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9 30  

 

 

  

2019 10 1   127 ,000 ,000  78 ,008 ,269  205 ,008 ,269 

2019-20       -   7 ,959 ,312  7 ,959 ,312 

2020 9 30   127 ,000 ,000  85 ,967 ,581  212 ,967 ,581 

2020-21       -   3 ,296 ,683  3 ,296 ,683 

2021 9 30   127 ,000 ,000  89 ,264 ,264  216 ,264 ,264 

 

1 13



- 7 - 

2021 9 30  

 

 

 2021  2020 

  

3 ,296 ,683 

 

(4 ,474 ,917) 

 

(2 ,806 ,417) 

 

(8 ,825 ,280) 

 

(725 ,244) 

  

7 ,959 ,312 

 

(6 ,676 ,445) 

 

(15 ,688 ,324) 

 

16 ,020 ,922 

 

(532 ,950) 

 (13 ,535 ,175)  1 ,082 ,515 

3

  

 

(2 ,101 ,787) 

 

10 ,629 ,468 

5 ,554 ,768 

  

 

(1 ,600 ,920) 

 

(542 ,332) 

6 ,616 ,492 

 14 ,082 ,449  4 ,473 ,240 

 
 

547 ,274 
 

 

5 ,555 ,755 

 11 ,473 ,218  5 ,917 ,463 

5  12 ,020 ,492  11 ,473 ,218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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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1 ) 29

5A

420,400 (2020 6 26 ： 307,130 ) 

2 ,102,000 (2020 6 26 ： 1,535,650 )

， 3 1 ，

2 。  

 

66 24 27 。  

 

 

2.   

 

(a)   

 

31(1)

。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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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  

 

(d )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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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3

2(d)( iv) 。  

 

 

 

( i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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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  12

12

 

 

-  

( i )

( i i ) 9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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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i )  

。  

 

( i i )  

( 3)，

( 6) 。 

 

( f )  

(g)

3

 

 

3 .  

 

 
 

2021 2020 
 

  

-  12  14 ,960 ,314 11 ,113 ,714 

-  12  37 ,496 ,911 38 ,537 ,094 
 

52 ,457 ,225 49 ,650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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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 3 10 5,000

6 年 ( )，

1 12 31

6 3

0%。2021 1 12

4.7% (2020 1 12 3.7%)。  

 

 
 

2021  2020 
 

58 ,906 ,847 56 ,805 ,060 

2 ,070 ,777 1 ,573 ,469 

60 ,977 ,624 58 ,378 ,529 
  

  

58 ,906 ,847 56 ,805 ,060 

2 ,070 ,777 1 ,573 ,469 
 

60 ,977 ,624 58 ,378 ,529 

 

 

5 .   

 
 

2021 2020 
 

   

3 -   4 ,000 ,000  

12 ,020 ,044   7 ,472 ,680 

448   538  
 

12 ,020 ,492   11 ,473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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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1 2020 
 

  

-  12  41 ,507 ,503 43 ,439 ,547 

-  12  68 ,909 ,782 75 ,803 ,018 
 

110 ,417 ,285 119 ,242,565 

 

 

7.   

 

《 (

) 》 ( 91 B) 14(1)(b)( i i i )

14(2)(b)( i i i )  

 

 

8.  

32

 

 

 

9.  

 

 

 

 

 

 



- 15 - 

10.  

 

 

(a )  

：  

 

 2021 2020 
 

  

-  Aa1 Aa3  40 ,943 ,989  26 ,398 ,187 

-  A1 A3 132,466,701  154 ,662 ,417 

-  Baa1 Baa3  43 ,389 ,308  45 ,821 ,498 
 

216 ,799 ,998  226 ,88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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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  

2021 9 30 1 (2020 ： 1

。  

 

(d )  

1 ( 4)

2021 9 30 2021

50 (2020 ： 50 )

295,000 (2020 ：28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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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   

(b)  1  

 

 

 

12.  

2021 9 30 ， 11

2,240 (2020 ： 6 1,320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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